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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担任审判长 开庭审理行政案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滕孝忠 文/图

本报讯 “现在开庭！ ”日前，随着一声清脆
的法槌声敲响， 一起由淮阳区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陶陶担任审判长并参与审理的行政案件
依法开庭审理。淮阳区 10 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现场旁听庭审。

2021 年 10 月 4 日，淮阳区某单位职工姚某
某在淮阳区羲皇大道天运来转盘附近发生交通

事故，因抢救无效死亡。 2023 年 9 月 15 日，淮阳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姚某某所受伤害不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由，下发了《周口市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姚某某的丈夫王某某不
服该决定，遂向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开庭前，陶陶认真研究案情，仔细审阅了全部案
卷材料。 庭审中，陶陶组织法庭调查、举证和质
证，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事实
认定是否清楚、 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等进行全面
审查， 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展开辩
论。 整个庭审过程规范高效，既充分保障了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又体现了公开公正、合法为民的
原则。

据介绍， 院长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案件，对
审判工作起到了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有利于
展示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激发了淮阳区人民法
院全体法官办案执法的积极性。 下一步，该院将
充分发挥院庭长办案责任制，进一步激发审判队
伍干事创业、担当履职的热情，促进各项工作高
质量发展。 ③2

□通讯员 芷兰

本报讯 4 岁的菲菲（化名）是商水县某幼儿园学
生，一天午休时，菲菲不慎从临床窗户处坠落，造成硬
膜外血肿、颅骨骨折等身体伤害。 菲菲在医院治疗 18
天，支付医疗费 8.4 万元，后鉴定为十级伤残。 菲菲及
其父母将幼儿园和某保险公司起诉至商水县人民法

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18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菲菲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为幼儿园在校幼儿，
幼儿园有依据法律规定保障菲菲人身安全的义务，对
菲菲的伤害后果应承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作为幼儿
园的校园责任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依法对

菲菲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
本案中，菲菲的各项损失共计 18.04 万元，由幼儿

园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该园在保险公司购买有校方
责任险，故对菲菲的上述损失，除精神损害抚慰金、鉴
定费由幼儿园负担，从幼儿园垫付款中扣除外，其余
17.37 万元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依据《民法典》
《保险法》 等相关规定， 判决保险公司赔付菲菲损失
11.1 万元，保险公司返还幼儿园垫付款 6.27 万元。

商水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史军霞表示，幼
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
侵权责任。

幼儿心智发育不成熟，认知能力、自控能力等较
弱，缺乏安全意识。幼儿园应加强对幼儿的教育、管理
和保护，尤其是要进行有效看护，防止发生人身安全
事故。 ③2

人民法院为人民 温情执法解民忧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张军

本报讯 “法官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保护了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我一定要给法官送面锦旗！ ”近日，曹某某将
一面写有“人民法院为人民 强制执行解民忧”字样的锦
旗送到西华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手里。

2022 年 2 月 13 日 17 时许 ， 轩某某驾驶电动三
轮车沿公路由北向南行驶 ， 与行人曹某某发生剐
蹭 ，造成曹某某受伤 。 后经西华县公安交通警察大
队认定 ，轩某某在本起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 ，曹某
某无责任 。

事故发生后，曹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 。 曹某某向
法院起诉 ，让轩某某赔偿损失 。 经法院审理 ，判决轩
某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轩某某在判决生效后拒不履行，曹某某遂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轩某某的偿还能力及
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发现轩某某的家庭条件极其困难，
无能力履行赔偿款。

考虑到轩某某的实际情况，执行法官秉持善意文明
执行理念，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调解。 最
终轩某某的家人将赔偿款筹齐后交到法院，促使双方达
成和解，该案得以执结，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③2

孩子午休时受伤 幼儿园担全责

离婚纠纷巧调解
情法并用促和谐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高丰 文/图

本报讯 “王庭长，实在太感谢你了！ 家庭和
睦最重要，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近日，刘某
来到项城市人民法院，将一面写有“良言一句三
冬暖 法院温情在民间” 字样的锦旗送到水寨人
民法庭庭长王景手中。

刘某与马某某经人介绍相识， 于 2012 年登
记结婚，育有 2 女 1 子。婚后初期二人感情尚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琐事、工作的压力让两
人之间的沟通逐渐变少， 导致后来经常发生争
吵，直至矛盾升级。 2023 年 10 月，马某某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与刘某离婚。

开庭前，刘某向王景讲述了自己平时工作的
辛苦、各种杂事缠身的无奈，明确表示不想离婚，
请求法官帮助调解。

调解过程中， 王景耐心倾听马某某的诉说，
向马某某讲明刘某的真实情况，并讲述了几起离
婚案件中母子分离的痛心场景。刘某也连声向妻
子道歉，表示自己和孩子不能离开她，以后遇到
事情会及时和她沟通，共同把小家庭经营好。 法
官的劝解、 刘某的真心悔过叩开了马某某的心
门，马某某表示再给刘某一次机会。调解结束后，
刘某买了一束鲜花送到马某某手中，马某某的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③2

庭审现场。。

夫妻二人和好如初。。


